更　改　提　单　内　容　保　函
致：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

船名/航次：CMA CGM RIGOLETTO FA349
提单名：NBDN004472
因客户要求，我司所配载之下列货物的提单内容需作如下修改：
原来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更改为：

卸货港（POD）：　　　　
 
最后送货地点（FPD）：　

发货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. 
收货人： 
通知人:  ZAO"ALPHA TRANS LOGISTIC"         ZAO"ALPHA TRANS LOGISTIC"
      198188,SAINT-PETERBURY,                 198188,SAINT-PETERSBURG,
      VOZROZHDENIA STR,D.20 "A",OFFICE 406   VOZROZHDENIA STR,D.20 "A",OFFICE 406
TEL/FAX:+7(812)331 86-77                  TEL/FAX:+7(812)331 86-77
唛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品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件数：            

重量：          
尺码：          
封号：    
运费条款：   
装卸条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条款：             


我司担保因上述更改提单内容而产生的一切责任、风险和损失有我司无条件承担。

若提出上述更改的时间超过船舶开航７２小时，我司将负责直接通过船代向海关
申报。

【】由我司在上海承付
【】由收货人在目的港承付。若收货人不付，则仍由我司承付。

出保人签字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出保日期

注： １只有正本保函有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本保函内容必须用打字机打印，更改无效

３只要打上所需更改之栏目即可

